
指标类别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含义 计分规则

总量（8分） 主承销金额 8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金额。
按照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8分、20%-40%（含）得6.4
分、40%-60%（含）得4.8分、60%-80%（含）得3.2分、80%-100%（含）得1.6分。金额
为零的，分数为0。

服务社会转型发展 3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绿色债务融资工具、转型债务融资工
具、社会责任债务融资工具、可持续发展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
债务融资工具、碳资产债务融资工具的合计发行金额。

按照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3分、20%-40%（含）得2.4
分、40%-60%（含）得1.8分、60%-80%（含）得1.2分、80%-100%（含）得0.6分。金额
为零的，分数为0。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科技创新和保障民生 3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乡村振兴票据、能源保供债务融资工
具、革命老区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收益票据、科创票据的合计发
行金额。

按照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3分、20%-40%（含）得2.4
分、40%-60%（含）得1.8分、60%-80%（含）得1.2分、80%-100%（含）得0.6分。金额
为零的，分数为0。

服务市场对外开放 3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境外机构债券发行金额。其中，境外
机构债券包括经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
构人民币债券及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按照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3分、20%-40%（含）得2.4
分、40%-60%（含）得1.8分、60%-80%（含）得1.2分、80%-100%（含）得0.6分。金额
为零的，分数为0。

2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不动产信托资产支持票据（类REITs）、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合
计发行只数

按照只数从高到低排序（剔除只数为零的机构），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2
分、20%-40%（含）得1.6分、40%-60%（含）得1.2分、60%-80%（含）0.8分、80%-
100%（含）得0.4分。只数为零的，分数为0。

1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推动落地首次使用“常发行计划”的合
计发行人家数。

按照家数从高到低排序（剔除家数为零的机构），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1
分、20%-40%（含）得0.8分、40%-60%（含）得0.6分、60%-80%（含）得0.4分、80%-
100%（含）得0.2分。家数为零的，分数为0。

覆盖发行企业家数 8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企业家数。
按照家数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8分、20%-40%（含）得6.4
分、40%-60%（含）得4.8分、60%-80%（含）得3.2分、80%-100%（含）得1.6分。家数
为零的，分数为0。

覆盖首次发行企业家数 4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企业中首次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企业的家数。

按照家数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4分、20%-40%（含）得3.2
分、40%-60%（含）得2.4分、60%-80%（含）1.6分、80%-100%（含）得0.8分。家数为
零的，分数为0。

业务规模
（45分）

效率（17分）

主承销业务增速 5 考察评价期主承销业务金额与上一年的同比增长率。

附件：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一般主承销商日常评价标准（2023版）

一级指标

结构（20分）

中长期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金额 5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债务融
资工具发行金额。

支持民企融资 3
考察评价期内实际主承销的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金额和发
行家数。

落地创新产品/机制

（1）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满分3分。按照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
五档，前20%（含）得3分、20%-40%（含）得2.4分、40%-60%（含）得1.8分、60%-80%
（含）得1.2分、80%-100%（含）得0.6分。金额为零的，分数为0。
（2）期限在3年以上 (不含3年) 的，满分2分。按照金额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
五档，前20%（含）得2分、20%-40%（含）得1.6分、40%-60%（含）得1.2分、60%-80%
（含）0.8分、80%-100%（含）得0.4分。金额为零的，分数为0。
两项分数加总计入总分。

分别按照主承销民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金额和发行家数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
档，前20%（含）得3分、20%-40%（含）得2.4分、40%-60%（含）得1.8分、60%-80%
（含）得1.2分、80%-100%（含）得0.6分。金额/家数为零的，分数为0。
两项分数孰高计入总分。

（1）增速排名前2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高于市场中位数的，得5分；增速排名
前2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低于市场中位数的，得4分。
（2）增速排名20-4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高于市场中位数的，得4分；增速排
名20-4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低于市场中位数的，得3分。
（3）增速排名前40-6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高于市场中位数的，得3分；增速
排名40-6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低于市场中位数的，得2分。
（4）增速排名60-8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高于市场中位数的，得2分；增速排
名60-8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低于市场中位数的，得1分。
（5）增速排名80-10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高于市场中位数的，得1分；增速排
名80-100%（含），且评价期主承金额低于市场中位数的，得0分。
（6）增速为0或负数，得0分。



（1）作为簿记管理人存在未按照相关自律规则开展询价、询价对象类型单一、询价结
果不具备参考性、非市场化确定簿记建档利率区间（例如：发行人非市场化指定簿记
建档利率区间，簿记建档利率区间与询价结果、可比市场利率存在大幅偏离）等情形
的，每次扣1-2分。
（2）作为承销团成员存在未积极配合簿记管理人开展询价或询价回复内容质量较低等
情形的，视情节严重程度，每次扣1-2分。
具体计分方式上，通过自查、抽查、定期业务检查、市场机构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按
照“工作质量×工作量系数”赋分。其中，工作质量是将上述扣分转化为标准化得
分；工作量系数是根据主承销商担任簿记管理人的债务融资工具业务量，采用最大最
小值标准化法，计算出标准化的调整系数。评价期内未担任簿记管理人或未积极配合
簿记管理人开展询价的，相应项分数为0。

考察债券发行利率与国债、开发性金融机构债券、政策性金融机构债券等市场定价参
考基准和可比市场利率偏离程度等因素，对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进行评价赋分。
具体计分方式上，通过自查、抽查、定期业务检查、市场机构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按
照“工作质量×工作量系数”赋分。其中，工作质量是将上述赋分转化为标准化得
分；工作量系数是根据主承销商担任簿记管理人的债务融资工具业务量，采用最大最
小值标准化法，计算出标准化的调整系数。评价期内未担任簿记管理人的，分数为0。

考察主承销商市场化销售规模、只数、占比等方面，对其市场化销售能力进行评价赋
分，市场化销售按照非余额包销部分进行统计。
具体计分方式上，通过自查、抽查、定期业务检查、市场机构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按
照“工作质量×工作量系数”赋分。其中，工作质量是将上述赋分转化为标准化得
分；工作量系数是根据主承销商承销业务量，采用最大最小值标准化法，计算出标准
化的调整系数。评价期内未参与承销的，分数为0。

基本指标
（100分）

业务质量
（55分）

存续期各项工作存在未按时提交、排查失真或其他履职问题的，依据情形严重程度予
以相应的扣分。
具体计分方式上，按照“工作质量×工作量系数”赋分。其中，工作量系数是根据主
承销商存续期排查工作量计算出标准化的调整系数（工作量系数=该机构工作量/机构
中的最大工作量）。各项存续期工作赋分加总后从高到低排序，划分为三档，排名前
30%（含）得10分、中间40%得6分，后30%（含）得3分。评价期内没有存续期管理项目
的，分数为0。

发行定价能力
（12分）

询价及询价回复情况 4
综合考察主承销商担任簿记管理人时的询价工作开展情况，以及
担任承销团成员角色时配合簿记管理人询价的内容和质量。

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 4
综合考察主承销商担任簿记管理人时开展发行定价工作的工作质
量和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销售能力 4 综合考察主承销商在债券发行销售过程中的市场化销售能力。

基本履职情况
（25分）

业务合规情况 10
综合考察注册发行业务的文件形式完备性、文件内容规范性、业
务流程合规性以及簿记建档操作规范。

注册专家评价 5 综合考察主承销商履职过程中的承销业务专业性。

存续期履职 10
考察评价期内主承销商根据协会要求或为发行人服务而开展的各
项存续期工作情况，包括信息披露排查、募集资金使用排查、信
用风险排查、持有人会议召集等工作。

（1）注册发行文件存在多处要件问题、未按要求提供注册文件导致撤卷等问题的，视
情节严重程度，每次扣1-2分。
（2）主承销商存在同一项目就同一问题被多次出具反馈意见、主动或协助隐瞒重要信
息、回答问题避重就轻、注册文件质量较差、超时反馈等问题的，视情节严重程度，
每次扣1-2分。
（3）主承销商存在违规干扰项目流程、传递不实信息扰乱市场秩序、未按照规定流程
擅自发行、擅自变更发行条款或募集资金用途等问题的，视情节严重程度，每次扣1-2
分。
（4）主承销商在簿记建档过程中存在簿记建档操作不规范情形，包括但不限于簿记时
间区间和发行金额等要素调整不规范、未按照发行文件约定时间接受申购定单、提供
差异化的簿记过程信息、未按照规则要求就余额包销情况进行披露等问题的，视情节
严重程度，每次扣1-2分。
具体计分方式上，按照“工作质量×工作量系数”赋分。其中，工作质量是将上述扣
分转化为标准化得分；工作量系数是根据主承销商注册发行业务规模（注册工作量系
数采用受理只数，发行工作量系数采用发行只数）或担任簿记管理人的债务融资工具
业务量，采用最大最小值标准化法，计算出标准化的调整系数。评价期内未开展注册
发行业务或未担任簿记管理人的，相应项分数为0。
注：1.存在多处要件问题是指：要件缺失、前后或不同文件内容不一致、用印不规范
等问题超过5个（含）。
    2.“多次”是指超过3次（含）。
    3.“超时反馈”是指超过反馈时间30个工作日（含）。

债务融资工具注册专家对主承销商提交的注册发行文件是否存在信用风险揭示不到位
、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等问题进行评价，予以相应扣分。
具体计分方式上，按照“工作质量×工作量系数”赋分。其中，工作质量是将上述扣
分转化为标准化得分；工作量系数是根据主承销商注册发行业务的规模，采用最大最
小值标准化法，计算出标准化的调整系数。评价期内未开展注册发行业务的，分数为0
。



主承债券做市成交量 2 考察评价期内主承债券的各做市成交方式合计的做市成交量。
按照成交量从高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2分、20%-40%（含）得
1.6分、40%-60%（含）得1.2分、60%-80%（含）0.8分、80%-100%（含）得0.4分。成
交量为0的，分数为0。

关键时期做市业务开展情况 5
考察市场大幅波动等关键时期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和做市成交量情
况。

关键时期主承债券双边报价情况、主承债券做市成交量情况分别为3分、2分，计分规
则与上述一致。如评价期内未出现市场大幅波动等关键时期，该项指标不予评价。

受到自律管理措施情况

受到自律处分情况

（1）信息报送及时性满分2分，超过截止日期报送的，每次扣0.5分；
（2）信息报送准确性满分3分，按照会员管理信息系统工作流退回次数扣分，每退回
一次扣0.5分；
（3）拒不配合承销业务信息报送的，本项指标得0分。

按照次数扣分，每次扣1分，分值无上限。

注：主承销商或个人因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受到自律管理措施或自律处分的，按照最高
扣分项计入总分。

按次数区分情况扣分：书面关注扣1分，书面警示扣1.5分。
按次数区分情况扣分：诫勉谈话扣3分，通报批评扣4分，警告扣6分，严重警告扣10
分，公开谴责扣20分。

注：1. 统计范围。债务融资工具是指经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据、熊猫债等。其中：资产支持票据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不含自持次级档证券规模；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GN 类债务融资工具、
绿色资产支持票据和绿色资产支持商业票据。
    2. 统计期间。按照债券起息日在评价期间内统计。
    3. 主承金额。各个主承销商的承销金额，按承销比例分配。
    4. 发行家数。各个主承销商的发行家数，不按债券只数重复计算，同一家企业发行多只债券只记一次。
    5. 统计单位。金额为亿元，只数为只，家数为家。

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只数为评价期四个季度的算数平均值。
具体计分方式上，分别按照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只数、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只数占比从高
到低排序，平均划分为五档，前20%（含）得3分、20%-40%（含）得2.4分、40%-60%
（含）得1.8分、60%-80%（含）1.2分、80%-100%（含）得0.6分。只数为0的，分数为
0。
两项分数孰高计入总分。

将剔除多元化处置后的评价期当年违约率和截至评价期末的存量违约率两项指标按照
2:1的权重加权求和，从低到高排序，划分为三档，排名前30%（含）得8分，中间40%
得5分，后30%（含）得2分。评价期内没有存续期管理项目的，分数为0。

注：多元化处置包括债券置换、回售撤销、变更基本偿付条款、以其他方式偿付涉及
注销等。

（1）参与产品创新、机制设计，视贡献程度每次加1-2分，最高不超过4分；
（2）参与各项研究工作最高不超过4分，其中：参与“NAFMII计划”课题研究每次1
分，优秀奖2分；为《金融市场研究》供稿并刊发或参与其他课题研究，每次0.5分；
（3）作出其他突出贡献的，每次0.5分，最高不超过2分。

注：如一项研究成果同时满足多个加分事项的，孰高计入总分。

按次扣分

考察对市场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包括：（1）违规承揽扰乱
市场正常竞争秩序；（2）通过非市场化发行等行为扰乱发行秩
序；（3）消极应对交易商协会自律调查；提供虚假材料，隐藏或
毁灭违规证据，拒绝或对抗交易商协会自律调查；（4）其他对市
场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采取自律措施

偿付及风险处置
（8分）

风险化解和违约处置效果 8

按次扣分
考察主承销商因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受到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措施或自律处分的情况。

加分项
（15分）

服务市场发展
（15分）

不良行为
（扣分项）

业务信息报送质
量（5分）

考察信息报送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5
考察信息报送的及时性、准确性。具体考察两个方面：（1）是否
及时报送承销业务相关信息；（2）报送内容是否准确。

扣分项

扰乱市场秩序
违规承揽、非市场化发行、对抗自律调查等扰乱市场

秩序的行为

创新、研究、宣
介情况（10分）

参与创新、研究、宣介等作出突出贡献情况 10

考察参与创新、研究、宣介等为市场作出突出贡献的情况。包
括：（1）积极参与银行间市场产品创新、机制设计，作出突出贡
献的；（2）积极参与各项研究工作，包括参与“NAFMII计划”课
题研究、为《金融市场研究》供稿并刊发、参与其他专项课题研
究并形成重要研究成果的；（3）作出其他突出贡献情况，包括参
与调研、市场宣介、系统开发等。

做市业务情况
（10分）

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只数/主承债券双边报价比例 3

考察主承销商对主承债券开展双边报价的情况，包括主承债券双
边报价只数、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只数占比。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只
数是指评价期内本机构主承的有效双边报价债券的平均只数。其
中有效双边报价是指在主要交易时间段内，满足一定点差范围、
报价量和报价持续时间标准的双边报价。标准不低于交易平台规
定的做市义务要求；主承债券双边报价只数占比是指主承债券双
边报价只数与评价期内本机构主承债券存续只数的比例。

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主要考察主承销商存续期管理项目对
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的按期偿付情况，以及采取多元化措施进行
风险化解和违约处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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